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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阳明批评朱子“外心以求理”的得与失 

陈乔见
1
 

【摘 要】：王阳明早年因实践朱子格物学遭遇困境而悟出“心外无理”说，此后他把朱子格物穷理说定性为

“外心以求理”，并等同于告子“义外”之说加以批评。阳明的批评虽然击中朱子学的要害但却并非完全相应。朱

子的格物说颇为强调对外在物理的认知与节目时变的讲问商量。阳明强调廓清良知为头脑工夫，对外在物理与知识

难免有所忽视。实际上，在日常生活的一些情形中，缺乏相应的物理知识，徒致良知亦无法实现知行合一。就此而

言，朱子格物说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。 

【关键词】：王阳明 吾心 物理 义外 良知 知识 

孟子与告子“仁义内外”之辩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大公案，孟子认为仁义根于心，皆为内在，非外铄我也；告子认为仁内

义外，其“义外”的理由是“彼长而我长之，非有长于我也；犹彼白而我白之，从其白于外也”，即是说，我之所以尊敬他人，

是因为对方年长于我，可知义（应当敬长）由外（他人）出。孟子反驳道：“（异于）1白马之白也，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；不

识长马之长也，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？且谓长者义乎？长之者义乎？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孟子之意，白马与白人无异（皆为

描述义），但长马与长人不同（长马为描述义，长人为规范义），而且，敬长之义出乎我而非彼，故不得谓之外。 

因此，孟子说“告子未尝知义，以其外之也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。就性善论而言，宋明理学都是孟子信徒，宋明儒者以

各自的方式继承、发展和完善孟子的性善论。然而，在宋明理学家族内部的辩论中，宋明儒者也常用“孟、告之辩”这一公案

来指控对手为“告子”，朱子就把陆象山譬况为告子。(2)有趣的是，王阳明又反过来把朱子的格物穷理学说定性为“外心以求

理”，并把它判定为告子“义外”之说。考察和分析阳明对朱子学的这一批评与朱子学可能的回应，可以更好地理解阳明学与

朱子学的分歧及其各自的得失利弊。 

一、从“即物穷理”到“心外无理” 

青年王阳明是一位朱子“格物”说自觉或不自觉的实践者的典范。所谓自觉是指在此阶段，阳明曾再三有意识地依据朱子

“格物”方法进行的实践（详下文）；所谓不自觉，是指阳明在此阶段对辞章、骑射、书法、兵法、仙释等广泛涉猎与精深掌握，

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朱子“格物”说的实践。在此自觉或不自觉的“格物”实践过程中，心学的思想也得以逐渐明朗。 

按牟宗三先生的宋明理学“三系说”，程颐——朱子一系是以《大学》为主展开其义理间架，“工夫的落实处全在格物致

知”(3)。朱子解“格物”为“即物而穷理”，其窃程子之意而作的《大学格物补传》云：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

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”(4)青年王阳明曾十分笃信朱学，据《年谱》所载：阳明十八岁曾拜谒当时的朱子学者娄谅，后者向他“语

宋儒格物之学”；二十一岁时，“遍求考亭遗书读之。 

一日思先儒谓‘众物必有表里精粗，一草一木，皆涵至理’，官署中多竹，即取竹格之；沉思其理不得，遂遇疾”；二十

七岁时，阳明又依朱子“居敬持志，为读书之本，循序致精，为读书之法”，再次用功，“思得渐渍洽浃，然物理吾心终若判

而为二也。沉郁既久，旧疾复作”(5)。这就是众所周知的“格竹成疾”事件。学者常言，阳明格竹实践其实误解了朱子的格物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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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，无论如何，至少有两点可以肯定：其一，阳明对朱子用功颇深，正如他日后所言：“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，何曾把他的

说去用？我着实曾用来……（中略忆格竹成疾一段）……及在夷中三年，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。其格物之功，

只在身心上做。”
(6)
因此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阳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洞察到了朱子学的要害，此即“纵格得草木来，如何反来诚

得自家意？”(7)换言之，阳明充分意识到，朱子学在格物致知与正心诚意之间实际上存在着“明显的逻辑断裂”。(8) 

其二，“格竹成疾”事件在阳明心学历程中具有转折性的意义，使得他由一位曾经笃信并实践朱子学的学者转变成为一名

朱子学的批判者。在经历了阉瑾之变，谪居龙场，阳明最终悟出格物致知之旨：“始知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于事物

者误也。”(9)龙场悟道标志着阳明心学的建立与成熟，此后二十年的思考与教学，虽话头凡数变，然其思想早已在龙场悟道定下

基调，此即“心即理”“心外无理”“心外无物”和“知行合一”的哲学观念。 

《传习录上》记载徐爱与阳明的一段对话，对此哲学观念有所申述： 

爱问：“至善只求诸心，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”。先生曰：“心即理也。天下又有心外之事，心外之理乎”？爱曰：“如

事父之孝，事君之忠，交友之信，治民之仁，其间有许多理在，恐亦不可不察”。先生叹曰：“……且如事父，不成去父上求

个孝的理？事君，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？交友治民，不成去友上、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？都只在此心。心即理也。此心无私

欲之蔽，即是天理。不须外面添一分。以此纯乎天理之心，发之事父便是孝，发之事君便是忠，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。 

只在此心去人欲、存天理上用功便是”。爱曰：“闻先生如此说，爱已觉有省悟处。但旧说缠于胸中，尚有未脱然者。如

事父一事，其间温凊定省之类，有许多节目，不亦须讲求否”？先生曰：“如何不讲求？只是有个头脑。只是就此心去人欲、

存天理上讲求。就如求冬温，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；讲求夏清，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

间杂：只是讲求得此心。此心若无人欲，纯是天理，是个诚于孝亲的心，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，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；夏

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，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。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。”(10) 

徐爱由于朱子格物穷理的旧说缠于胸中，对阳明所悟新说即“心外无理”不能无疑，他以事亲之孝、事君之忠、交友之信、

治民之仁为例来说明“其间有许多理在”，亦不可不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里实际上涉及两种“理”：一种是孝、忠、信、仁

等伦理之理，一种是行孝、忠、信、仁等伦理的手段或工具之理，不妨名之曰事理。徐爱所谓“其间有许多理在”系指后者，

他后文以温清定省这一类仪节为事亲之理可知。阳明的回答与解释可疏解为三个层次：首先，孝、忠、信、仁等伦理只能求诸

主体之心，不可能在父、君、友、民等对象上去求，此即“心即理”也。其次，孝、忠、信、仁等伦理只是“心之发”，即本

心或良知在不同情境中的发用，此即阳明常说的“良知之天理”。 

再次，以孝为例来说，温清定省等仪节只是那诚孝的心根据外在情境的变化（如冬夏变化）而发出来的条件。这里的“条

件”也就是手段、工具之意，如果没有心先设定目的，则手段无从谈起。阳明把“诚孝的心”比喻为树根，温清定省等节目时

变比喻为枝叶，只有先种根，然后才有枝叶。在他处，阳明曾以“戏子扮孝”的例子来说明只有仪节而无诚孝的心之伪善，“若

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，便谓至善，即如今扮戏子，扮得许多温清奉养的仪节是当，亦可谓之至善矣”(11)。 

阳明又以“意之所在便是物”这一独创的命题来阐明“心外无物”和“心外无理”的哲学观念。阳明说：“身之主宰便是

心，心之所发便是意，意之本体便是知，意之所在便是物。如意在于事亲，即事亲便是一物；意在于事君，即事君便是一物；

意在于仁民爱物，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；意在于视听言动，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。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，无心外之物。”
(12)
意

之所在便是物，意又为心之所发，故心外无物。物者，事也（如事亲、事君等），既然事亲、事君之物不在心外，则事亲、事君

之理（如孝、忠）则自然亦不在心外，故心外无理。 

二、“外心以求理”是告子“义外”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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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明正是根据其所悟之理，把朱子格物穷理说等同于告子“义外”说加以批评。《传习录上》开篇在“亲民”与“新民”之

辨后，紧接着就论及此： 

爱问：“‘知止而后有定’，朱子以为‘事事物物皆有定理’，似与先生之说相戾。”先生曰：“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，

却是义外也。至善是心之本体，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。然亦未尝离却事物。”(13) 

如前所言，阳明所悟新说认为“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”，亦即，理或至善不能向外逐求，应当反求诸吾心。

作为最早纳贽为弟子的徐爱听闻此说后，不免心生疑惑，因为朱子说“事事物物皆有定理”，皆当讲求，须今日格一物、明日

格一物，然后豁然贯通。阳明的回答径直把朱子“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”之说定性为告子“义外”之说。在阳明看来，至善是

心之本体，因此只需澄明心体就可求得至善，当然，这也离不开事上磨炼。 

基于“心即理”“心外无物”“心外无理”的理论，阳明反复强调“心”或“心体”上用功：如前所言，阳明曾依朱子格

物之说用功，不仅了无所得，而且劳思成疾，后方悟出“格物之功，只在身心上做”；当徐爱听闻阳明的格物新说后，也“晓

思‘格物’的‘物’字即是‘事’字，皆从心上说”(14)；当弟子问“看书不能明如何？”阳明说：“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，故

不明。……须于心体上用功”
(15)

；当弟子问“古人论道往往不同，求之亦有要乎？”阳明说：“道无方体，不可执着。却拘滞

于文义上求道，远矣。……若解向里寻求，见得自己心体，即无时无处不是此道”(16)；当弟子问“名物度数，亦须先讲求否？”

阳明说：“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，则用在其中”(17)。 

阳明这里提到两种工夫，一种是向外求理，如穿求文义、读书明理、辨析古人论道、考证名物度数等，这是朱子所擅长的；

一种是向里求理，在心体上用功，见得自家心体，成就自家心体。阳明认为后者方是“为学头脑”，凡文义上不明之处，最终

皆须在吾心上体征。这可以视为阳明心学的诠释学运用，我们不妨名之为“心学诠释学”。朱子的解经学虽然不同于汉唐注疏

之学，但本质上也属于“本文诠释学”，即意在求文本的原意之真，也可以说意在求知识，然后以知识指导行动，所以朱子要

讲个“知先行后”；而阳明的“心学诠释学”则径直指向德行自证与道德实践，即知即行，知行合一。 

从阳明心学的立场看，凡是不在“心”上用功，不从“心”上求至善的，皆等同于告子“义外”之说。友人顾东桥于是质

疑阳明“专求本心，遂遗物理”。阳明在答《顾东桥书》中答复如下： 

“专求本心，遂遗物理”，此盖失其本心者也。夫物理不外于吾心，外吾心而求物理，无物理矣；遗物理而求吾心，吾心

又何物邪？心之体，性也，性即理也。故有孝亲之心，即有孝之理，无孝亲之心，即无孝之理矣。有忠君之心，即有忠之理，

无忠君之心，即无忠之理矣。理岂外于吾心邪？晦庵谓：“人之所以为学者，心与理而已。心虽主乎一身，而实管乎天下之理；

理虽散在万事，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。”是其一分一合之间，而未免已启学者心、理为二之弊。 

此后世所以有“专求本心，遂遗物理”之患，正由不知心即理耳。夫外心以求物理，是以有闇而不达之处，此告子“义外”

之说，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。心一而已，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，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，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；不可外心

以求仁，不可外心以求义，独可外心以求理乎？外心以求理，此知行之所以为二也。求理于吾心，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。(18) 

此段核心仍是表达“心即理”观念，物理与吾心不容有二，所以不存在顾氏担忧的“专求本心，遂遗物理”。根据阳明“有

孝亲之心，即有孝亲之理”等说法可知，孝、忠等伦理并非先在的、客观的天理（如朱子所认为的那样），而是由主体之心在相

关情境中的创生与发用。既然理是由心所创生的，那么，孝、忠等理就只能在吾心上求，而不能从对象上探求。朱子析心与理

为二，虽然心管乎天下之理，但终究是“以心求理”而非“求理于吾心”，故阳明把朱子学说等同告子“义外”之说。 

在阳明那里，“心”一而已，因其所指而有“仁”“义”“理”之异名。根据孟子“仁义内在”的思想，仁义只能反求吾

心而不能向外逐求——朱子自然不会反对孟子——既然不可外心以求仁求义，那么，根据简单的逻辑推理，结论便是亦不可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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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以求理。 

阳明曾摘取朱子书信辑成《朱子晚年定论》，谓朱子“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”，“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”
(19)
。顾东桥

对此亦有所质疑：“闻语学者乃谓‘即物穷理’之说，亦是玩物丧志；又取其‘厌烦就约’‘涵养本原’数说标示学者，指为

‘晚年定论’，此亦恐非。”阳明的回复进一步解析了朱子“析心与理二”的错谬： 

朱子所谓“格物”云者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即物穷理，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，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

之中，析心与理为二矣。夫求理于事事物物者，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。求孝之理于其亲，则孝之理其果在于吾之心邪？抑

果在于亲之身邪？假而果在于亲之身，则亲没之后，吾心遂无孝之理欤？见孺子之入井，必有恻隐之理，是恻隐之理果在于孺

子之身欤？抑在于吾心之良知欤？其或不可以从之于井欤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欤？是皆所谓理也，是果在于孺子之身欤？抑果

出于吾心之良知欤？以是例之，万事万物之理，莫不皆然。是可以知析心与理为二之非矣。夫析心与理而为二，此告子“义外”

之说，孟子之所深辟也。(20) 

阳明认为，朱子“即物穷理”的方法本质上是“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”，在朱子，“心”只是知觉事物之理的认知主

体，因而“心”与“理”，前者是认知主体（能知），后者是认知对象（所知），决然是二物。而在阳明看来，“心”即是“理”，

“心”“理”异名同谓，只是一物，只不过“恶人之心，失去本体”(21)，因有不善或悖理之事，故须在“心”上用功，澄明心

体，亦即穷理于吾心而非以心穷理。阳明在此所举的例子颇有说服力：我们不能求孝之理于亲，而只能求诸吾心；我们见孺子

入井必有恻隐之心，但我们不可能求恻隐之理于孺子，而只能是吾心之良知在此情形下的自然发用。在阳明看来，求孝之理于

亲、求恻隐之理于孺子等析心与理为二的方法本质上与告子“义外”之说并无本质区别。 

在批评了朱子“即物穷理”为告子“义外”之说后，阳明阐释了他自己对“格物致知”的新解：“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，

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。吾心之良知，即所谓天理也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，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。致吾心之

良知者，致知也。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，格物也。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。”(22) 

总而言之，“理”或“天理”并非事事物物固有的或内在的所谓“定理”，恰好相反，义理无定在，所谓“天理”或“理”

不过是吾心之良知在不同情境中的创生和运用，或者说，天理乃是良知的自我立法。在《与王纯甫·二》中，阳明表达了类似

的观点：“夫在物为理，处物为义，在性为善，因所指而异其名，实皆吾之心也。心外无物，心外无事，心外无理，心外无义，

心外无善。吾心之处事物，纯乎天理而无人伪之杂，谓之善，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。处物为义，是吾心之得其宜也，义非

在外可袭而取也。格者，格此者也；致者，致此者也。必曰事事物物上求个至善，是离而二之也。”(23)阳明在此再次指出，所

谓“理”“义”“善”皆是“吾心”因不同所指而异其名，不可离析“心”与“理”为二物。 

顾东桥之外，恪守朱子“格物致知”说的罗钦顺（整庵）亦对阳明“格物致知”新说提出质疑：“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，

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，则‘正心诚意’四字亦何不尽之有？何必于入门之际，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？”(24)阳明在《答罗整庵

少宰书》中，首先说“正心”“诚意”“致知”“格物”诸项，“惟其工夫之详密，要之只是一事”，然后对所谓“内”“外”

做了辨析： 

夫理无内外，性无内外，故学无内外。讲习讨论，未尝非内也；反观内省，未尝遗外也。夫谓学必资于外求，是以己性为

有外也，是义外也，用智者也；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，是以己性为有内也，是有我也，自私者也：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。……

理一而已：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“性”，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“心”，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“意”，以其发

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“知”，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“物”；故就物而言谓之“格”，就知而言谓之“致”，就意而言谓

之“诚”，就心而言谓之“正”。……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。 

天下无性外之理，无性外之物。学之不明，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，认物为外，而不知“义外”之说，孟子盖尝辟之，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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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袭陷其内而不觉，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欤？不可以不察也。(25) 

阳明认为，既然理无内外、性无内外，那么学亦无内外。在朱子学者那里，一般而言，讲习、讨论就是探求书本中所载之

义理，而反观、内省则是涵养本心。然而，从阳明心学来看，无论是讲习、讨论，还是反观、内省主要都是对心体的澄明，而

这种澄明又不离人伦日用和人情事变，因此，此种工夫是合内外而言，不能打成两橛。接着，阳明分析了把为学工夫打成两橛

的错谬，其中再次强调“夫谓学必资于外求，是以己性为有外也”，这其实就是告子“义外”之说。然后阳明又辨析了

“性”“心”“意”“知”“物”只是“理”在不同视域中的不同名称，而“格”“致”“诚”“正”只是同一穷理尽性工夫

在不同视域中的不同名称。 

要之，阳明对《大学》“修身”以下的内圣工夫的理解如下：修身在于正心，因为心为身之主宰；正心在于诚意，因为意

为心之所发；诚意在于致知，因为知（良知）为意之本体；致知在于格物，阳明据孟子“格君心之非”训“格”为“正”，又

“物”为意之所在，故“格物”即为“正意念”，如此，“致知在格物”意谓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，也可说正意念，正其

不正以归于正。在此环节中，关键就在良知对意念的知是知非，依良知是非去做，便是致良知：“尔那一点良知，是尔自家底

准则。 

尔意念着处，他是便知是，非便知非，更瞒他一些不得。尔只不要欺他，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，善便存，恶便去。”(26)显

然，若我们承认《大学》“修身”以下皆为内圣工夫，那么，我们似乎也不得不承认阳明的新解较之朱子的解释更为融贯，因

为正念可诚意，诚意可正心，正心可修身，而其要则在良知当下即自知意念之是非；若依朱子的理解，则草木鸟兽等物理与正

心诚意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，所谓“纵格得草木来，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？”(27) 

阳明最后把学之不明的原因归咎于世之儒者（朱子及朱子学者）“认理为外”“认物为外”，这其实就是早已为孟子所深

辟的告子“义外”之说，朱子及朱子学者“袭陷其内而不觉”，这表明“义外”这个标签是阳明对朱子学的判定，而非朱子学

者本身的认可。这就有深究的必要，阳明对朱子学的这一定性是否中肯？ 

三、理分物我，义兼内外 

我们不得而知，如果朱子与阳明同世，他将如何为自己辩护。幸运的是，阳明同时代的朱子学者罗钦顺对阳明此论有所回

应，尽管其时阳明已去世。我们可以藉此来一窥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分歧。 

《明儒学案》卷 47载罗钦顺《与王阳明》书云：“吾之有此身，与万物之为物，孰非出于乾坤？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。自

我而观，物固物也；以理观之，我亦物也。浑然一致而已，夫何分于内外乎？所贵乎格物者，正欲即其分之殊，而有以见乎理

之一。”(28)罗钦顺在此首先顺着阳明“性无内外”的观念，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讲确实物我一体，不分内外；但是，与阳明不同

的是，罗钦顺更为强调朱子的“理一分殊”和“格物致知”说：(29)吾人正应当透过分殊之理最终上升到统一之理，格物应当遵

循程朱所谓今日格一物、明日格一物，然后豁然贯通，一以贯之。 

接着，罗钦顺从三个方面对阳明提出批评，其中第一条和第三条是从训诂、语义和逻辑方面来反驳阳明对“格物”的训诂

和理解不通（文长不俱引）。这两个反驳有些牵强，因为就阳明所理解的“心”“意”“知”“物”“良知”“天理”等概念而

言，阳明的训诂自可圆通，语义自无矛盾，毋宁说较朱子更为融贯。笔者以为，罗钦顺的第二个质疑比较能反映朱子学与阳明

学的分歧，他的反驳如下： 

执事（按，即王阳明）谓意在于事亲，即事亲是一物；意在于事君，即事君是一物，诸如此类，不妨说得行矣。有如川上

之叹、鸢飞鱼跃之旨，试以吾意着于川之流、鸢之飞、鱼之跃，若之何正其不正以归于正邪？不能无疑者二也。(3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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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，罗钦顺承认阳明“意之所在便是物”就关于“事亲”“事君”等伦理之事尚可说得通，然用于川之流、鸢之飞、鱼

之跃等自然世界或自在之物则决然不可通。诚然，阳明也曾论及鸢飞鱼跃，《传习录下》载：“问：先儒谓‘鸢飞鱼跃’，与‘必

有事焉’同一活泼泼地。”先生曰：“亦是。天地间活泼泼地，无非此理，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。”
(31)

阳明此说颇为费解，

但无论如何他不是在罗钦顺的意义上讨论此事，阳明的话似乎只能从“意义”或生活美学或精神境界加以理解（详后文）。 

笔者以为，罗钦顺的这个质疑确实反映了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一个主要区别，即，朱子的格物说，重视万物皆有理，皆须穷

格，这里的“理”明显包含草木等物理之理，比如朱子认为“枯槁有理”：“且如大黄附子，亦是枯槁。然大黄不可为附子，

附子不可为大黄。”(32)“大黄之为大黄”“附子之为附子”这样的“理”当然不能在吾心或良知上求得，吾人惟有把大黄、附

子作为对象加以研究、实验等，才能知晓其药性。当然，关于自在之物或自然世界是否属于阳明所谓“心外无物”之“物”的

范畴，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“岩中花树”的公案： 

先生游南镇，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：“天下无心外之物，如此花树，在深山中自开自落，于我心亦何相关？”先生曰：“你

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。你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。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。”(33) 

这则语录可能是阳明心学最为著名的公案，也引来后人纷纷议论。一般而言，今人多从意义论的视域来诠释此段文字，如

陈少明先生说：“理解‘心外无物’命题的关键在于从存在论转化到意义论，其确切的含义是，任何事物离开人心的关照，意

义得不到确认，与人的价值关系无法确立。”(34)这个解释无疑较之所谓“主观唯心主义”更具合理性也是更有意义的理解。陈

立胜先生则顺着阳明本人“意之所在便是物”的哲学理论来贯通此段文义，认为岩中花树中的“物”字应该如此表述：“意用

于观花，即观花便是一物。”(35)不过，笔者以为，这里要区分的是，阳明本人的哲学观念与阳明友人所问的重点所在，阳明友

人以岩中花树质疑“天下无心外之物”的“物”显系自在之物，阳明本人则答以“意之所在便是物”的“物”。质言之，两者

所讨论的问题不在同一层面，因此，“岩中花树”的例子并不能有效回应罗钦顺的质疑。 

综上所述，如果与阳明“心外无理”相对而言，我们可以用“理分物我”来形容朱子学所谓“理”，即是说：有“在我之

理”（由我而出之理）即阳明所谓“心外无理”之理（如孝、忠伦理）以及在较弱的意义上冬温夏清等事理，亦有“在物之理”

（如草木等客观物理），二者不可浑然等同——尽管朱子本人对此似乎没有明确区分，毋宁说他认为“理”具有某种统一性，但

他至少承认客观事物有其“定理”，需要吾人把它们作为对象去探求。 

以上是朱子学对阳明“外心以求理”的可能回应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朱子学对“义外”这一指控可能的回应。一般而言，

“理”和“义”意涵大体相同，如孟子所说“理义之悦我心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，以及前引阳明所谓“心一而已，以其全体恻

怛而言谓之仁，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，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”。但是，“理”“义”在某些情形下似不能混同或互换，如程颐

所说的“在物为理，处物为义”，说“处物为理”尚可通，若说“在物为义”则不通，这表明“义”只能形容前文所区分的“在

我之理”而不能形容“在物之理”。换言之，“理”既可用于道德法则，亦可用于物理法则，而“义”则只能用于道德法则。

对于这样一种由我而出的义，到底是完全内在的还是有所涉外的，朱子实际上对此讨论颇多。《朱子语类》卷 124载朱子品评陆

氏之学，现摘录两段如下： 

(1）先生问人杰：“别后见陆象山，如何？”曰：“在都下相处一月，议论间多不合。”因举戊戌春所闻于象山者，多是

分别“集义所生，非义袭而取之”两句。曰：“彼之病处正在此，其说‘集义’却是‘义袭’。彼之意，盖谓学者须是自得于

己，不为文义牵制，方是集义。若以此为义，从而行之，乃是求之于外，是义袭而取之也。”
(36)
 

(2）问正淳：“陆氏之说如何？”……正淳曰：“它说须是实得。如义袭，只是强探力取。”曰：“谓如人心知此义理，

行之得宜，固自内发。人性质有不同，或有鲁钝，一时见未到得。别人说出来，反之于心，见得为是而行之，是亦内也。人心

所见不同，圣人方见得尽。今陆氏只是要自渠心里见得底，方谓之内。若别人说底，一句也不是。才自别人说出，便指为义外。

如此，乃是告子之说。……岂可一一须待自我心而出方谓之内？所以指文义而求之者皆不为内？故自家才见得如此，便一向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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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，将圣贤言语便亦不信，更不去讲贯，只是我底是，其病痛只在此。”(37) 

“集义而生”与“义袭而取之”是孟子讲知言养气时用的一对术语，后者与“义外”义近。陆九渊很喜欢谈论这对术语，

他主张为学当实得于心，反对从文义上求解，认为后者属于“义袭”工夫。这应是陆子对朱子支离的一个批评。不难发现，这

与阳明的立场相当一致。因此，朱子在此对陆子的回应与批评同样适用于阳明。朱子回应和批评的要点在于：由于现实中人难

免气质之偏、物欲之弊或狃于习俗，未必人心皆当下即能觉知或体当义理。对于一般人而言，需要通过读书讲论，首先从文义

上求解，然后反之于心，方才见得为是。 

朱子并不接受陆子所谓从文义上求理即是“义外”或“义袭”的观点，所谓文以载道，如他所言，“圣人之言，即圣人之

心；圣人之心，即天下之理”
(38)

，圣人乃先觉者也，圣人先得我心，故通过读圣人之言，讲贯文义，亦可求得天下之理。如若

抛弃先圣先贤文字，只求自得，则难免有差，“如金溪（按，即陆九渊）只要自得，若自得底是，固善；若自得底非，却如何？

不若且虚心读书”(39)。总而言之，虚心读书穷理较之惟求自得于心总是稳妥些，因为后者可能以非为是或习非为是。这段议论

是朱子对为何需通过文义来穷理的一个说明，其背后的根据是对古代圣贤的信任乃至信仰。 

那么，朱子是否完全只是从文义上理会道理呢？当然不是。我们且看《朱子读书法》中的一段话：“凡看文字……今日之

看，所以为他日之用。须思量所以看者何为。非只是空就言语上理会得多而已也。……须是切己用功，使将来自得之于心，则

视言语诚如糟粕。然今不可便视为糟粕也，但当自期向到彼田地尔。”(40)朱子认为，在通过文义自得之后不妨视语言文本为糟

粕，然一开始就视为糟粕则大不可。所谓“今日之看，所以为他日之用”，毫无疑问，人类知识是逐渐积累而来的，平日唯有

多积累，方有可能为今后的生活做好准备。 

回到“义”之内外的问题。实际上，朱子就此有其独到的看法。《朱子语类》卷 59载： 

李时可问“仁内义外”。曰：“告子此说固不是。然近年有欲破其说者，又更不是。谓义专在内，只发于我之先见者便是。

如‘夏日饮水，冬日饮汤’之类是已。若在外面商量，如此便不是义，乃是‘义袭’。其说如此。然不知饮水饮汤固是内也。

如‘先酌乡人’与‘敬弟’之类，若不问人，怎生得知？今固有人素知敬父兄，而不知乡人之在所当先者；亦有人平日知弟之

为卑，而不知其为尸之时，乃祖宗神灵之所依，不可不敬者。若不因讲问商量，何缘会自从里面发出？”(41) 

此段直接讨论告子“仁内义外”之说。朱子认为告子观点固然不对，但是他也反对近年来有人（当然指的就是陆九渊）专

破告子“义外”之论而主张“义专在内”的观点。他举例说明，譬如，敬父兄与敬乡人，平时酌酒则先父兄，但如果有乡人在，

则当先酌乡人；又如，平时弟为卑，但如果弟在祭祀活动中居尸位，则当敬弟。朱子认为，这里的“义”（应当敬谁或先敬谁）

不全是专在内的，而是随外在情境而变化的，这里就有讲问商量的必要。这里有必要提及朱子对“义”的界定,《朱子语类》卷

51对此有所讨论，兹摘录两段以便分析： 

(1）正淳问：“‘仁者，心之德，爱之理。义者，心之制，事之宜。’德与理俱以体言，制与宜俱以用言否？”曰：“‘心

之德’是浑沦说，‘爱之理’方说到亲切处。‘心之制’却是说义之体，程子所谓‘处物为义’是也。扬雄言‘义以宜之’，

韩愈言‘行而宜之之谓义’。若只以义为宜，则义有在外意。须如程子言‘处物为义’，则是处物者在心而非外也。”(42) 

(2）(朱子)曰：“‘心之制’亦是就义之全体处说，‘事之宜’是就千条万绪各有所宜处说。‘事之宜’亦非是就在外之

事说，看甚么事来，这里面便有个宜处，这便是义。”又举伊川曰：“在物为理，处物为义。”(43) 

朱子对“义”的基本界定是“心之制，事之宜”，他特别强调不能仅仅从“义者宜也”（如杨雄、韩愈等）来理解“义”，

因为这样解释会使人误解义纯是随情境而变的，因而也是外在的。为此，他特别重视程子“在物为理，处物为义”的说法，“义”

虽然是“事之宜”，但做出裁定的仍是心，故义仍是内在的。毫无疑问，朱子力挺孟子“义内”的观点，力辟告子“义外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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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点，但是他也反对“义专在内”的观点，也就承认了“义”在一定程度上是随外在情境而变化的。这里涉及“义”的两种基

本意涵：一种是规范性原则，一种是适宜性原则；而且，“义”往往同时兼有此两种意涵，适宜性原则要求主体随情境做出判

断和抉择，虽然义由我出，但须考虑情境。在此意义上，我们可以说“义兼内外”。朱子对“义”的界定实际上表达了“义兼

内外”的观念：“心之制”表明义由我出，故在内；“事之宜”表明义随境转，故在外。 

阳明弟子曾以程子之言质疑阳明：“程子云‘在物为理’，如何谓‘心即理’？”先生曰：“在物为理，在字上当添一心

字，此心在物则为理。如此心在事父则为孝，在事君则为忠之类。”(44)此仍是以“意之所在便是物”来阐明心外无物、心外无

理的观念。实则程朱“处物为义”所表达的也是“心处物为义”，就此而言，程朱与阳明并无区别；但程朱“理”“义”分言，

似较为恰当。 

内外问题在阳明那里表现为良知与节目时变、名物度数等知识或物理的关系。《传习录》对此屡有讨论，表明这确实是颇具

争议的一个问题。兹再引一段经典讨论，试加分析。此段议论出自《答顾东桥书》。顾东桥先修书阳明：“道之大端易于明白，

所谓‘良知良能，愚夫愚妇可与及者’。至于节目时变之详，毫厘千里之谬，必待学而后知。今语孝于温清定省，孰不知之？

至于舜之不告而娶，武之不葬而兴师，养志养口，小杖大杖，割股庐墓等事，处常处变，过与不及之间，必须讨论是非，以为

制事之本，然后心体无蔽，临事无失。”
(45)

不难发现，顾东桥的看法与朱子十分接近。阳明如此答复： 

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，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。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，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。……良知诚致，则

不可欺以节目时变，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。毫厘千里之谬，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，亦将何所用其学乎？是不

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，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。吾见其乖张谬戾，日劳而无成也已。……夫舜之不告而娶，岂舜之前

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，故舜得以考之何典，问诸何人而为此邪？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，权轻重之宜，不得已而为此邪？

武之不葬而兴师，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，故武得以考之何典，问诸何人而为此邪？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，

权轻重之宜，不得已而为此邪？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，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，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，乃不孝不忠

之大者。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，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，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，执之以为制事之本，以求临

事之无失，其亦远矣！其余数端，皆可类推，则古人致知之学，从可知矣。(46) 

阳明在此把良知比喻为规矩，规矩一立，则节目时变不可胜应，所以为学头脑当在吾心良知上用功。顺着顾东桥，阳明用

舜“不告而娶”与武王“不葬而兴师”两个历史典故来说明，舜与武王并无经典或成规可以提供他们在那种情境中作为如此这

般行动的准则，他们所能凭借的只能是“一念之良知”，以此良知来权衡轻重，做出抉择与行动。反之，如果舜和武王没有这

“一念之良知”（前者诚于为无后、后者诚于为救民），那么，他们的“不告而娶”和“不葬而兴师”就是不孝、不忠之大者。

也就是说，同样的选择与行动，其良知或意念不同，那么它们的性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顾东桥认为，如果我们不预先讨论这

些节目时变，则临事必失；与之针锋相对，阳明认为，如果我们平时工夫不务致其良知而预先悬空谈论此等时变，则临事必失。 

这里的例子比较容易支持阳明的观点，至于是否事事都只需求诸一念之良知而无需预先讲问商量？阳明对此做了无保留的

肯定。《传习录下》载黄勉之问：“‘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。’事事要如此否？”先生曰：“固是事事要如此，须是识得

个头脑乃可。义即是良知，晓得良知是个头脑，方无执着。且如受人馈送，也有今日当受的，他日不当受的；也有今日不当受

的，他日当受的。你若执着了今日当受的，便一切受去，执着了今日不当受的，便一切不受去，便是‘适’‘莫’，便不是良

知的本体，如何唤得做义？”(47)在此阳明提出“义即是良知”的命题，“义”与“良知”确实有相通之处，义理无定在犹如良

知之妙用，二者皆蕴涵着实践智慧，阳明所举“受与不受”的例子也表明这一点。不过，若依据朱子，受与不受，在此处正应

讲论商量。 

我们的日常生活表明，朱子的说法似乎更为常见。如果我们承认现实中的人们总是或多或少有气质之偏、物欲之蔽、狃于

习俗或立场偏见的话，朱子的看法自有其合理之处。虽然阳明认为良知不离人情事变，且反复强调致良知应在事上磨炼，但他

也始终强调良知是头脑工夫。这里可能产生的弊病就是阳明自己所担忧的“玩弄光景”。诚如罗钦顺在给阳明弟子欧阳崇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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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信中所言：“以良知为天理，则易简在先，工夫居后，后则可缓。”(48)阳明的某些后学不肯实地用功，或以情识为良知，情

识而肆而不知反；或悬空讨论本体，玄虚而荡而自以为高，正可作为阳明心学之流弊的殷鉴。 

四、今日之看，所以为他日之用 

朱子与阳明关于“吾心”与“物理”、“致知”与“格物”的理解在现代也引起回响。如所周知，后“五四”时代的新儒

家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是儒学与科学、民主的关系。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，主要是儒学与科学或良知与知识的关系。在此

方面，熊十力与牟宗三师徒两人的阐释颇具代表性。 

扼要言之，熊十力的方案是综合王学与朱子学，扬弃各自之弊：“致知”主阳明学，知为良知而非知识，“格物”主朱子

学，即物穷理，理即所谓物理知识，“程、朱说理在物，故不能不向外求理。由其道，将有产生科学方法之可能”(49)。为此，

熊十力对阳明“意之所在便是物”有所批评：“阳明之说，未尝不成，而必曰事亲便为一物，则单言亲，而不得名以物乎？如

此推去，乃以视听言动为物，而不以声色等境名物，则几于否认物界之存在矣。……夫不承认有物，即不为科学留地位。此阳

明学说之缺点也。”(50)若如此解，则“致知（良知）”与“格物（物理）”之间仍有逻辑断裂，为此，熊十力试图沟通二者，

他说：“夫经言‘致知在格物’者，言已致其知矣，不可以识得本体，便耽虚溺寂，而至于绝物，亡缘返照，而归于反知。”
(51)

他以阳明常举的例子给予说明：“如事亲而量度冬温夏清，与晨昏定省之宜，此格物也。即良知之发用也。……总之，以致知

立本，而从事格物，则一切知识，莫非良知之妙用……乃至科学上一切辨物析理之知，亦皆良知应感而现作种种知。”(52)总而

言之，熊十力对“致知”与“格物”的阐释，其目的是以良知为本，吸纳和接受近代科学知识。 

牟宗三先生一方面继承了乃师的思路，一方面也另有创发。在《致知疑难》中，牟先生在引用了阳明“意之所在便是物”

一段文字后说：“对于致良知之疑难，全在此‘物’字之训解上发，亦全有赖于此物字之详细考虑而得决。”
(53)
他把“物”区

分为两种物：一是行为物，即阳明所谓“事”，如事亲、事君等；一是知识物，如亲、君、桌子、椅子、原子、电子等。就行

为物而言，牟氏承认阳明“心外无物”的论断；但对于知识物，则云“此自非穷良知之天理即可尽”，“此自是知识之问题，

而为先哲所不措意者”(54)。然而，牟先生又说：“关于桌子椅子之一套与阳明子致良知之一套完全两会事，然而不能不通而归

于一。”(55)与通常看法不同，牟先生并不认为朱子的格物学即可下启科学知识，他认为无论是朱子还是阳明，对知识问题都不

甚措意，然而，阳明的致良知教可以融摄知识，他说：“吾心之良知决定此行为之当否，在实现此行为中，固须一面致此良知，

但即在致字上，吾心之良知亦须决定自己转而为了别。此种转化是良知自己决定坎陷其自己：此亦是其天理中之一环。坎陷其

自己而为了别以从物。 

从物始能知物，知物始能宰物。及其可以宰也，它复自坎陷中涌出其自己而复会物以归己，成为自己之所统与所摄。”
(56)

这就是著名的“良知坎陷说”。牟先生认为：“此种坎陷亦是良知天理之不容已，是良知天理发而为决定去知什么是事亲如何

去事亲这个知识行为中必有的坎陷。”(57)牟氏的“良知坎陷说”常为今人所诟病，其实他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，恐怕也是在心

学系统中如何安顿科学知识做出最好阐释的一种理论说明。笔者以为，牟氏的“坎陷说”只是在坚持阳明心学系统下对乃师思

想的巧妙改造，并无实质区别，良知坎陷为了别心（即认识心），实际上就是朱子的“以心求理”而非“求理于心”。可见，熊

十力和牟宗三都承认外在物理的存在，但两者都试图以良知来融摄外在物理知识，这是他们心学立场的体现。以良知融摄知识

自有其积极的意义，但始终不如朱子格物说给予外在物理以独立的地位。 

走笔至此，我们可以说阳明的“心即理”（或“心外无物”“心外无理”）的哲学确实挺立道德主体的“自我立法”，因

而较朱子更配称“自律伦理学”；但是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，朱子的格物论自有其不能为阳明格物论所替代的意义。在此不妨

举一个例子给予说明。设想一下：朱子在游历途中不幸染上疟疾，由于朱子素来就好读书穷理，医书也有所涉猎，因此，他知

道就地取材制药，并成功地治疗好了自己的疾病。我们不妨把情节稍微改编一下：这次是朱子和他的友人吕祖谦两人在游历途

中，生病的不是朱子而是吕祖谦；再假设如果朱子是一位阳明学者，他对他的友人吕祖谦有诚爱的心，一心想把他治好（意在

于治病，即治病便是一物），但他缺乏草本等医药知识，结果未能有效完成他的意向。我想这个例子充分说明，虽然在“意之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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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便是物”的意义上讲，“一念发动便即是行了”(58)没有任何问题，但“意之所在便是物”并不能一定就有效地促成此物事的

最终完成。换言之，即便落落实实诚意与致良知，也未必一定能使善的意念所欲履行的道德义务得以实现。就此而言，我们当

然可以说，知行仍未合一。我们不妨以阳明一生来看，青年王阳明是一位朱子格物说的杰出实践者，虽然他的早年学习经历经

常被称为带有贬义的“五溺”，但是如果没有对这些知识的广泛涉猎与精深掌握，他此后的道德实践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功的，

即使他的良知促使他有非常强烈的意向和意愿要做这些事。总之，诚如朱子所言，以及阳明所验，“今日之看，所以为他日之

用”，人生在世，不能仅凭良知生活，我们总得积累和储备一些知识，才能使我们的良知所决定的道德实践得以有效完成。 

注释： 

1朱熹《论语集注》引张氏曰：“上‘异于’二字疑衍。”载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中华书局 1983年版，第 327页。 

2《朱子语类》卷 124载：“象山死，先生率门人往寺中哭之。既罢，良久，曰：‘可惜死了告子！’”载《朱子全书》第

18 册，朱杰人、严佐之、刘永翔主编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版 2010 年版，第 3889 页。这里，朱子在何种意义上

称陆九渊为“告子”并不很明确，大概有两种可能：其一是用孟、告之辩来譬朱、陆之辩，自居孟子；其一是朱子常斥陆子为

禅，告子“生之谓性”正类禅宗“作用是性”。 

3牟宗三：《心体与性体》第 1册，载《牟宗三先生全集》第 5册，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2003年版，第 53页。 

4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 6页。 

5(9)《王阳明全集》第四册，吴光、钱明、董平、姚延福编校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0年版，第 1228-1229、1234页。 

6(7)(10)(11)(12)(13)(14)(15)(16)(17)(18)(19)(20)(22)(23)(24)(25)(26)(27)(31)(33)(44)(45)(46)(47)(58)《王阳

明全集》第一册，第 131-132、130、2-3、4、6、2、6、16、23、47、140、49、16、49-50、168、82、83、102、130、135、118、

132-133、54、54-55、112、106页。 

7董平：《王阳明的生活世界》，商务印书馆 2018年版，第 160页。 

8(30)(48)《黄宗羲全集》第 8册，沈善洪、吴光主编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年版，第 444、444-445、447页。 

9虽然罗钦顺批评朱子理气二元论，坚持气一元论，但对朱子“格物致知”与“理一分殊”说却极表赞同，他曾赞叹：“窃

以为性命之妙，无出‘理一分殊’四字。”见《黄宗羲全集》第 8册，第 412页。 

10(36)(37)(38)(39)《朱子全书》第 18册，第 188、3884、3884-3885、3805、3805页。 

11陈少明：《“心外无物”：从存在论到意义建构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14年第 1期。 

12陈立胜：《入圣之机——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研究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19年版，第 189页。 

13《朱子全书》第 14册，第 339页。 

14《朱子全书》第 16册，第 1879-1880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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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(43)《朱子全书》第 15册，第 1681、1682-1683页。 

16(50)(51)(52)熊十力:《读经示要》，载《熊十力全集》第三卷，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，第 666、666-667、668、669

页。 

17(54)(55)(56)(57)牟宗三：《从陆象山到刘蕺山》，载《牟宗三先生全集》第 8册，第 201、202、202-203、206-207、209

页。 


